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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牢中坐，还骗狱友“减刑钱”
一服刑人员诈骗被加刑，高新区法院进监狱审理此案

主打

本报济宁5月2日讯 (记
者 晋森 通讯员 周庆
祝 ) 本是监狱服刑人员的
崔某谎称家人在政法机关工
作，花费8万元就能给狱友办
理减刑。刚刚服刑的李某信
以为真，结果崔某在实施诈
骗时被管教民警发现，崔某8

万元没拿到还被加刑。近日，
高新区法院走进鲁南监狱审
理了这起诈骗案，并以诈骗
罪判处崔某有期徒刑两年。

4月27日上午，济宁高新
区法院来到山东省鲁南监
狱，对一起监狱服刑人员诈
骗案件进行公开审理。山东
省鲁南监狱一百多名监狱服
刑人员旁听了庭审。

崔某因抢劫罪被判处有
期徒刑十二年，2011年4月崔
某获减刑两年。2011年10月，
崔某虚构其多名家人在政法
机关工作，可以办理罪犯减
刑，并许诺两万元减一年刑，
由此取得狱友李某的信任。
李某是刚刚服刑的人员，出
狱的愿望非常强烈，就相信
了崔某的伎俩。崔某要求李
某和家人联系，并由李某的

亲属向其账户汇款8万元，并
写下收到李某8万元减刑钱的
证明一份。李某信以为真，答
应和家人联系给崔某汇款，就
在这时崔某的诈骗行为被管
教民警发现，将崔某隔离审
查，其诈骗企图未得逞。

经过法庭调查、法庭辩
论、合议庭讨论等环节，法庭
认定崔某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
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崔某
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被管教
民警发现，其诈骗企图未得
逞，系犯罪未遂可减轻处罚。
崔某在刑罚执行期间又犯新
罪应从重并罚。因此判决崔某
有期徒刑两年，并处罚金三万
元，与前罪未执行的四年五个
月二十三日合并执行有期徒
刑六年，并处罚金8万元。

本案主审法官表示，法
院在监狱现场开庭和公开宣
判，首先是对服刑人员起到
了法制宣传和警示教育的双
重效果，让他们好好改造重
新做人，另外也增强了法院
工作透明度，增进了服刑人
员对法院工作的了解。

本报济宁5月2日讯(记者 晋森
通讯员 唐秀利) 王某和孟某是很好
的朋友，王某在张某处借款10万元，约
定3月后归还，并让孟某作为担保人，孟
某一口答应，结果王某因没有及时还
款，和孟某一起遭张某起诉。

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4月29日，王
某向张某借款10万元，约定借款期限为
3个月。借款由孟某提供担保。借款期限
届满后，王某没有履行还款义务，张某
将王某和孟某起诉。张某提供的证据有
借条一张，孟某对签字的真实性无异

议，但称其签字的目的系为证明其与王
某系同事关系，而非提供担保。

法院一审认为，依照法律规定，债
务应当清偿。借条中明确载明孟某为该
笔借款的担保人。孟某作为担保人，应
对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朋友没还钱，担保受牵连

监狱里，庭审现场。


	H04-PDF 版面

